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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哈尔滨市消防设施安装与检测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哈尔滨市消防设施安装与检测行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参编单位：哈尔滨百胜清洗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英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

省龙质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重点污染源环境监控监测中心、哈尔滨市禧龙五金建材

批发市场马涛消防设备经销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卢健、胡家刚、庞海峰、马涛、廉璟琨、叶鉴文、吴岱熹、董丽君、许

国峰、张宏伟、窦毅、尹佳龙、陈国宝、谭立柱、杨帆、董伟亮、韩胜才、李响、门剑中、沈长

浩、刘威、赵波、朴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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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资质等级评定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资质等级的评定总则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对食品加工，餐饮服务企业和单位食堂油烟管道设施提供清洗服务机构的等级划分

与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B/T 10594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行业技术管理规范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

依法成立的具备提供有偿清洗保洁服务的能力，能够按照约定对建筑物、构建物、设施、设备和

场 所进行清洗保洁服务的机构。

4 等级评定

4.1 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等级评定

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按综合实力，包括经营规模、人力资源、硬件设施、技术实力及诚信经营

等 5 个方面的情况，可评定为甲级、乙级、丙级 3 个等级。

4.1.1 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评级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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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具有与经营业务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b)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特殊工种的持证上岗证率符合相关要求；

c)具有与经营业务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清洗能力；

d)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或相应的场地；

e)诚信经营，服务规范，近 2 年内无不良经营记录。

4.1.2 丙级资质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a)注册资金 5 万元（含）以上；

b)经营场所、场地面积达到 30 ㎡（含）以上；

c)有高温清洗设备及其他相关设备 1 套；

d)工程技术人员 2 人（含）以上，其中有行业协会颁发的中级证书 1 人；

e)技术工人 6 人（含）以上，全部须持有行业协会颁发的上岗证；其中参加社保人员 5 人以上；

f)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1 人，须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

g)企业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安全培训, 施工人员必须办理意外保险；

h)从事本行业半年以上，有不少于 3 个工程案例；

i)有完善的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等操作规程,有健全的财务、人事等方面管理制度。

4.1.3 乙级资质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a)注册资金 30 万元（含）以上；

b)经营场所、场地面积达到 50 ㎡（含）以上；

c)有高温清洗设备及其他相关设备 2 套；

d)工程技术人员 3 人（含）以上，其中有行业协会颁发的中级证书 2 人；

e)技术工人 10 人（含）以上，全部须持有行业协会颁发的上岗证；其中参加社保人员 8 人以上；

f)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1 人，须持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

g)企业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安全培训, 施工人员必须办理意外保险；

h)从事本行业 1 年以上，有不少于 5 个工程案例；

i)有完善的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等操作规程,有健全的财务、人事等方面管理制度。

4.1.4 甲级资质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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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注册资金 100 万元（含）以上；

b)经营场所、场地面积达到 100 ㎡（含）以上；

c）有高温清洗设备及其他相关设备 3 套；

d)企业通过 ISO9001 认证、ISO14001 认证；

e)工程技术人员 6 人（含）以上，其中有行业协会颁发的高级资格证书 1 人、中级资格证

书 3 人；

f)施工人员 15 人（含）以上，全部须持有行业协会颁发的上岗证；其中参加社保人员 12 人以上；

g)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2 人，须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

h)企业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安全培训, 施工人员必须办理意外保险；

i)从事本行业 2 年以上，有不少于 20 个工程案例；

j)有完善的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等操作规程,有健全的财务、人事等方面管理制度。

4.2 专项服务等级评定

专项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按服务类型分别评定等级。

5 资质等级评定

5.1 申请

5.1.1 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自愿向评定机构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资料。

5.1.2 服务机构如设有分支机构，应分别申请等级评定。

5.2 评定

5.2.1 等级评定采用申请条件审核和评价要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2.2 评定机构对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判定是否符合对应

等级的申请条件，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接受申请，说明原因，退回申请材料。

5.3 评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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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申请单位应向相关发证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a)由单位负责人签署的资质申报表；

b)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c)加盖公章的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称证书和技术工人的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

d)加盖公章的经营场所、场地所有权证或使用权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及设施等固定资产明细清单；

e)加盖公章的最近一年内承接合同的完整复印件

f)其它需要提供的证明资料。

5.3.2 申请领取《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程序：

a)填写《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机构资质评定申报表》；

b)由发证机构组织人员对申请的油烟管道清洗服务机构进行推荐评定，同意后填写《推荐评定情况

汇总表》交发证机构审批；

c)经发证机构批准后向申请机构颁发《资质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5.4 证书编号

5.4.1 编号规则

本市名称的汉语拼音首字母，形成“三个字母组合”作为前缀。《资质证书》和《资格证书》除

了“三个字母组合”为前缀，编号为 001~999。在《资格证书》的编号前引入企业《资质证书》的编

号。例： A 企业的资格证书是“HEB 001”，由 A 企业出资进行员工培训领取的证书编号为“HEB

001001~999”、 B 企业的资格证书是“HEB 002”B 企业员工的《资格证书》编号是“HEB 002001~999”。

5.5 证书管理

5.5.1《资质证书》由发证机构统一印制、管理、发放，有效期为一年；

5.5.2 凡取得《资质证书》的持证单位，必须在签定合同和验收合格证书等文件上标明《资质证书》

的编号，并递交企业所属行业协会登记备案。

5.6 换证

持有《资质证书》的服务机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前 30 日内，申请换发《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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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时进行审验。审验材料符合 5.3.1 的规定。

5.7 检查与监督

5.7.1 发证机构和地方行业协会将不定期对取得《资质证书》的持证单位进行专项审核。

5.7.2 发证机构和地方行业协会对取得《资质证书》的持证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在证书

的有效期内进行复查或不定期抽查。

5.7.3 已取得《资质证书》的持证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发证机构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

条款依法提请有关部门进行处理，或按照发证机构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直至注销其《资质证书》。

a)发生重大工程事故的；

b)年度评定不合格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年度评定的；

c)将《资质证书》转让、出借给其他企业使用的；

d)不按时审验换证，经告示仍不履行义务的；

e)经营活动违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

5.7.4 持证单位被注销《资质证书》未满 12 个月的，不得重新申请从事专业油烟管道清洗服务经营

活动的《资质证书》。

5.7.5 转业或歇业的持证单位，应及时退回《资质证书》，并同时办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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